
交通及运输委员会  
道路、交通安全运动及单车网络发展工作小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 0 1 7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                   
(修 订 版 )  

日  期 ： 2017 年 7 月 5 日 (星期三 )  
时  间 ： 上午 10 时 43 分  
地 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：  

 胡 健 民 议 员  主席  

 周 炫 玮 议 员  成员  

 关 永 业 议 员  成员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成员  

 李 华 光 议 员  成员  

 罗 晓 枫 议 员  成员  

 谭 荣 勋 议 员 , M H  成员  

 黄 碧 娇 议 员 , B B S , M H , J P  成员  

 任 万 全 议 员  成员  

 余 智 荣 议 员  成员  

 曾 汉 文 先 生  成员  

 梅 少 峰 先 生  成员  

 黄 耀 东 先 生  秘书  

 
列 席 者 ：  

 朱 景 玄 校 长 , B B S , M H , J P  会长／大埔区小学校长会  

 彭 浩 辉 先 生  市场通讯经理／自行车快乐有限公司  

 陈 嘉 雯 女 士  营运经理／自行车快乐有限公司  

 张 永 雄 先 生  督察／新界北总区交通部道路安全组／香港警务处  

 黄 敬 文 先 生  警长／新界北总区交通部道路安全组／香港警务处  

 陆 佩 文 女 士  署任高级卫生督察 (洁净／防治虫鼠 )／食物环境卫生署  

 黄 建 男 先 生  工程师／大埔二／运输署  

 关 家 亮 先 生  工程师／18(新界西 )／土木工程拓展署  

 许 家 杰 先 生  区域工程师／大埔／路 政 署  

 邹 健 强 先 生  署理高级地政主任／管制 (大埔地政处 )／地政总署  

 陈 乐 谦 先 生  行政主任 (发展 )／大埔民政事务处／民政事务总署  

 杨 诗 韵 女 士  联络主任 (2B)／大埔民政事务处／民政事务总署  

 梁 仲 华 先 生  行政主任 (区议会 )1／大埔民政事务处／民政事务总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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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假 者 ：  

 陈 笑 权 议 员 , M H , J P  成 员   
 刘 勇 威 议 员  成 员  

 邓 铭 泰 议 员  成 员  
 
缺 席 者 ：  

 区 镇 桦 议 员  成 员   
 区 镇 濠 先 生  成 员  

 陈 凯 泳 先 生  成 员  

 
开 会 词  

 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2 .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联 络 主 任 ( 2 )张 敏 仪 女 士 及 联 络 主 任 ( 2 A )郑 惠 仪 女 士 因

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由 联 络 主 任 ( 2 B )杨 诗 韵 女 士 代 为 出 席 。  

 
3 .  陈 笑 权 议 员 、 刘 勇 威 议 员 及 邓 铭 泰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他 们 已 在

会 前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书 面 缺 席 申 请 。 工 作 小 组 于 会 议 上 通 过 接 受 成 员 以 个 人

理 由 呈 交 的 书 面 缺 席 申 请 ， 因 此 上 述 成 员 的 缺 席 申 请 获 批 准 。  

 
 

I . 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名 单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R S C  1 / 2 0 1 7 号 )  

 
4 .  主 席 请 成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问 题 或 意 见 。  

 

 
I I . 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职 权 范 围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R S C  2 / 2 0 1 7 号 )  

 
5 .  主 席 请 成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问 题 或 意 见 。  

 
 

I I I .  道路、交通安全运动及单车网络发展工作小组的区议会拨款分配预算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R S C  3 / 2 0 1 7 号 )  

 
6 .  主 席 报 告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已 于 本 年 5 月 4 日 的 会 议 上 ， 通 过 于 2 0 1 7 / 1 8
财 政 年 度 拨 款 1 7 2 , 0 0 0 元 (包 括 1 0 , 0 0 0 元 超 额 拨 款 )予 工 作 小 组 。他 请 成 员 备

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WGRSC-M-1(2017.7.5) (revised) p.2 



-    -  3  

I V.  有 关 ：「 共 享 单 车 」对 大 埔 居 民 造 成 滋 扰 的 投 诉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R S C  4 / 2 0 1 7 号 )  

 
7 .  主 席 欢 迎 自 行 车 快 乐 有 限 公 司 ( G o b e e . b i k e ) 代 表 彭 浩 辉 先 生 及 陈 嘉 雯

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8 .  刘 志 成 博 士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9 .  成 员 表 示 ， 共 享 单 车 的 管 理 及 运 作 模 式 不 完 善 ， 引 致 区 内 单 车 违 泊 问

题 严 重 ， 对 小 区 造 成 滋 扰 。 成 员 又 不 满 共 享 单 车 霸 占 公 共 空 间 及 蚕 食 社 会

资 源 、 营 办 商 先 推 行 后 咨 询 、 没 有 制 定 清  的 使 用 指 引 、 没 有 解 决 第 三 者

保 险 问 题 及 涉 嫌 非 法 摆 卖 等 ， 向 营 办 商 表 示 不 满 ， 要 求 该 公 司 尽 快 处 理 及

解 决 上 述 问 题 。  

 
1 0 .  彭 先 生 作 出 以 下 响 应 ：   

 
( i )  用 户 条 款 已 载 于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内 ，他 们 鼓 励 用 户 能 按 照 指 引 停 泊 单 车 。 
( i i )  新 用 户 须 于 注 册 前 了 解 停 泊 单 车 的 信 息 并 确 认 有 关 条 款 ， 方 可 使 用 租

车 服 务 。  
( i i i )  G o b e e . b i k e 会 继 续 改 善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的 内 容 ， 让 用 户 更 容 易 获 得 合 法

停 车 处 的 信 息 ， 以 改 善 违 泊 的 情 况 。  
( i v )  G o b e e . b i k e 将 推 行 新 的 计 划 以 改 善 违 泊 情 况 ， 一 方 面 以 奖 励 形 式 鼓 励

用 户 协 助 将 单 车 停 泊 在 合 法 位 置 ， 另 一 方 面 以 扣 减 按 金 的 惩 罚 方 式 减

少 用 户 胡 乱 停 泊 单 车 。  
( v )  现 时 程 序 已 有 回 报 功 能 ， 让 用 户 或 非 用 户 提 供 违 泊 及 坏 车 资 料 ， 以 便

公 司 尽 快 处 理 。  
( v i )  就 第 三 者 意 外 保 险 方 面 的 关 注 ， G o b e e . b i ke 正 与 保 险 公 司 接 洽 。  
( v i i )  参 考 现 时 的 使 用 数 据 ， 用 户 以 青 年 人 为 主 ， 故 此 G o b e e . b i ke 主 要 在 社

交 媒 体 进 行 宣 传 推 广 ， 效 果 比 传 统 广 告 为 佳 。  

 
1 1 .  有 成 员 表 示 曾 在 港 鐡 大 学 站 看 到 有 货 车 运 来 大 量 共 享 单 车 ， 质 疑 是 否

霸 占 公 共 停 泊 空 间 。 彭 先 生 回 复 ， G o b e e . b i k e 只 在 该 处 短 暂 性 进 行 新 车 检

查 及 分 配 ， 并 非 将 所 有 单 车 放 在 港 鐡 大 学 站 。  

 
1 2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共 享 单 车 停 泊 在 公 众 地 方 并 提 供 收 费 服 务 ， 查 询 此 形 式

是 否 属 于 非 法 摆 卖 。 他 亦 希 望 了 解 目 前 共 享 单 车 被 充 公 的 数 量 。  

 
1 3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有 出 租 单 车 的 商 户 对 共 享 单 车 占 用 公 共 空 间 做 生 意 表 示  

 
关 注 。 成 员 建 议 承 办 商 参 考 其 他 国 家 的 做 法 ， 以 点 对 点 固 定 泊 位 的 形 式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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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共 享 单 车 服 务 ，以 解 决 违 泊 问 题 。 

 
1 4 .  邹 健 强 先 生 指 ，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定 期 统 筹 各 部 门 清 理 违 泊 单 车 ， 现

时 共 有 两 架 共 享 单 车 被 充 公 。  

 
1 5 .  陆 佩 文 女 士 表 示 ， 就 共 享 单 车 是 否 涉 及 违 例 摆 卖 ， 稍 后 会 转 交 相 关 同

事 跟 进 。  

 
1 6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所 有 违 泊 单 车 均 会 使 用 相 同 的 准 则 处 理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秘 书 处 收 到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的 回 复 ，指 G o B e e . B i k e 是 在 网 络 上

进 行 单 车 租 用 业 务 ， 没 有 人 进 行 摆 卖 行 为 ， 因 此 这 种 模 式 不 符 合 小 贩 的 定

义 ， 署 方 亦 没 有 相 关 的 违 例 记 录 。 )  

 
 
V.   讨 论 2 0 1 7 至 2 0 1 8 年 度 工 作 小 组 拟 举 办 的 活 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R S C  5 / 2 0 1 7 号 及 W G R S C  6 / 2 0 1 7 号 )  

 
1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依 照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4 8 ( 9 )及 ( 1 0 )条 ， 各 成 员 如 发 现

与 正 处 理 的 拨 款 申 请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

系 ， 或 与 受 惠 者 或 可 能 受 惠 者 有 关 连 ， 均 须 在 处 理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前 作 出 申

报 ， 并 补 交 书 面 申 报 表 格 。  

 
1 8 .  没 有 成 员 作 出 申 报 。 工 作 小 组 开 始 审 议 拨 款 申 请 。  

 
(一 )  由 工 作 小 组 主 办 及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协 办“ 2 0 1 7 至 2 0 1 8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

及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嘉 年 华 ”  

 
1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过 去 几 年 工 作 小 组 均 有 举 办 上 述 活 动 ， 以 宣 传 道 路 及 交 通

安 全 的 信 息 。本 次 活 动 有 关 内 容 及 财 政 预 算 已 载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 R S C  
5 / 2 0 1 7 号 。  

 
2 0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以“ 互 让 一 步 ．安 全 一 生 ”为 活 动 主 题 ，嘉 年 华 定 于 2 0 1 8
年 1 月 1 3 日 (星 期 六 )假 大 埔 天 后 官 风 水 广 场 举 行 。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将 邀 请

区 内 团 体 于 嘉 年 华 内 设 置 游 戏 摊 位 及 表 演 ， 工 作 小 组 亦 会 邀 请 赞 助 商 为 活

动 提 供 饮 品 。  

 
 
 
2 1 .  此 外 ， 工 作 小 组 议 决 邀 请 以 下 人 士 担 任 活 动 主 礼 嘉 宾 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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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 大埔民政事务专员吕少珠女士  

(二 )  大埔区议会交通及运输委员会主席刘志成博士  

(三 )  香港警务处新界北总区总部大埔区指挥官刘凤霞女士  

(四 )  香港警务处新界北交通部高级警司李 志 伟 先 生  

(五 )  香港交通安全队新界北总区指挥官高级助理总监黎天翔先生  

(六 )  “大埔健康安全城市”督导工作委员会联席主席文志贤医生  

(七 )  大埔区中学校长会主席郭永强校长  

(八 )  大埔区小学校长会会长朱景玄校长  

 
2 2 .  经 讨 论 后 ，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拨 款 9 0 , 5 0 0 元 以 举 办 上 述 活 动 ， 有 关 拨 款 申

请 将 提 交 予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考 虑 。  

 
 
(二 )  由 大 埔 区 小 学 校 长 会 与 工 作 小 组 合 办“ 2 0 1 7 至 2 0 1 8 年 度 大 埔 区 学 界 道

路 及 交 通 安 全 比 赛 暨 宣 传 运 动 ”  

 
2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上 述 活 动 的 内 容 及 财 政 预 算 已 载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 R S C  
6 / 2 0 1 7 号 。  

 
2 4 .  朱 景 玄 校 长 修 订 财 政 预 算 中 第 6 项 支 出 项 目 有 关 奖 杯 的 描 述 为“ 中 学 、

小 学 、 幼 儿 园 及 特 殊 学 校 ， 各 有 冠 、 亚 及 季 军 ， 四 组 共 1 2 个 及 优 异 奖 1 8
个 ”， 该 项 目 的 申 请 金 额 维 持 不 变 。  

 
2 5 .  申 请 团 体 按 成 员 的 建 议 ， 将 “ 宣 传 横 额 ” 的 预 算 由 每 幅 3 0 0 元 下 调 至

2 0 0 元 ， 数 量 维 持 不 变 ，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金 额 修 订 为 3 9 , 0 0 0 元 。  

 
2 6 .  经 讨 论 后 ，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拨 款 3 9 , 0 0 0 元 以 举 办 上 述 活 动 ， 有 关 拨 款 申

请 将 提 交 予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考 虑 。  

 

 
V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2 7 . 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讨 论 事 项 。  

 
 
 
 
V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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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将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2 9 .  会 议 于 下 午 1 2 时 1 6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7 年 8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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